脊髓损伤病人的肢体功能康复指引
目标
1. 保持肢体功能位，促进肢体功能恢复。
2. 改善关节活动度，预防关节僵直、挛缩、畸形。
3. 增强肌力训练，预防肌萎缩。
康复指引
1. 向患者解释康复的目的和程序，以取得配合。
2. 在实施康复训练之前先评估病人的情况,掌握康复的时期。
3. 按以下原则和顺序指导病人：
   3.1对颈髓损伤者保持上肢内收伸直位；下肢髋关节保持伸直位，外侧放置枕头  或沙袋；膝关节下垫一毛巾卷，使膝微屈；踝关节处于90°中立位，在足下与床架间加用软垫或其他器具，防止足下垂。对瘫痪肢体由近向远依次按摩，对弛缓性瘫痪按摩手法宜重，时间宜短，对痉挛性瘫痪手法宜轻，时间宜长。每日2—3次，每次约15分钟。对于患肢要给予关节全范围内被动活动，先近端大关节，再远端小关节。每个关节活动3— 5次，每日2—3次。
 3.2 对胸腰段脊髓损伤患者，初期:上肢以主动锻炼为主，提高上肢及躯干肌力，以带   动下肢运动。起坐训练，如靠坐—扶坐—自坐—床边坐—垂足坐。腹部肌肉锻炼，如卧位—抬头—起坐；或腹部平放沙袋，反复收缩放松腹肌。训练病人掌握床与轮椅的转换，扶架站立。恢复期:站立训练：下肢随意运动未恢复以前主要依靠上肢及腰背肌、辅助器具进行，顺序是扶床站立—依扶站立—自己站立，练站的同时依靠上肢支撑力进行下肢活动，如膝关节屈伸、髋关节屈伸、踢腿、摆腿等。
4. 根据患者具体情况给予助力运动或抗阻训练。随着肌力的增强，注意加强患者的耐力训练。
5. 在功能锻炼的同时，再配合适当的外周刺激，如理疗或针灸等进一步提高肢体功能康复的效果。
6. 定时评估、观察和做好记录，并向上级汇报实施效果。
7. 教育病人及家属掌握相关的技术。

评价
1. 病人能理解并配合康复工作。
2. 康复过程有效又安全。
